








附件 1:

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评选条件

一、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，必须是本年度 (2025年 1 月～

2026年 1 月 ) 取得的，经过课题登记，小组活动真实，过程资料

基本齐全 。

二、 小组成员能积极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基本知识的学习和有

关业务知识培训，注重全员参与，活动成果有所创新。

三、 小组活动在提高工程质量、 服务质量、 降低消耗、 增加

效益、 节能减排、 攻克难关、 创新技术、 绿色施工等方面成绩显

著,并为本企业、 本部门所确认； 在本地区、 本部门成果发布会

中名列前茅。

四、 小组活动能密切联系实际，遵循《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

则》 活动程序，运用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，坚持小、 实、 活、 新

的原则，突出“四新”技术、 绿色施工、 节能减排、 先进质量技

术和工艺。 活动成果经验对本企业、 本地区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。

五、 应优先推荐以现场施工作业人员为主体参加的优秀质量

管理小组 。



附件2:

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推荐名额分配表

地区/专业 推荐名额 (项) 备 注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杭州市 60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宁波市 45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温州市 45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绍兴市 35

嘉兴市 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25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湖州市 25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金华市 55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衢州市 20

舟山市 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8

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台州市 30

丽水市 包括所属县施工企业12

省建设投资集团 包括所属省建各施工企业40

限从事工程建设施工企业水利 5

限从事工程建设施工企业交通 30

其它 5

合计 440










